附件2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进一步落实蚊媒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工作要求，切实发挥医疗机构监测哨点作用，兼顾群众检测负担和医疗机构运营保障，统一全市公立医疗机构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费用收费标准。参考《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征求药学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意见的函》、《东莞市医疗保障局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关于统一登革热及基孔肯雅热核酸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市医保局会同市卫健局起草了《关于统一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二、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
（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4〕3号）。
三、主要内容
（一）制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价格。统一全市公立医疗机构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费用收费标准。
我市登革病毒或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按“各类病原体RNA测定”（项目编码：250403089S）收费，费用成本由检测服务费、检测试剂费用构成，每种病毒分别计价。其中，检测服务费按9.5元/人份核定，检测试剂（包括核酸检测试剂、核酸提取试剂）按照实际购进价格计算。核酸提取试剂（不可拆分单人）价格按每份价格除以同次实际检测人数或反应数量分摊计算。
（二）强化落地实施综合管理。各区（县）医保部门应按规定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和政策落实工作，加强对属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项目执行的指导和监督。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不得收取未列明的费用；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规范医疗服务收费行为。
四、主要工作
（一）成本测算。结合工作部署，于2026年5月选取我市3家医院开展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成本测算。
（二）专家论证。市医保局于2026年5月27日开展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专家论证会，经论证，专家组全体成员对我市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形成一致意见。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相关规定、样本医院的成本测算和参考省内地市做法，同时充分考虑了我市经济医疗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等，拟定我市登革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
